
工 作 項 目申請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

說  明  及

法 令 依 據

一、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特制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二、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訂定之。

檢 附 文 件

名 稱法 令 依 據發 給 機 關

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

申請報備書。

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

申請書檢查表。

三、區分所有標的基本資料。

四、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建築物證

明文件。

五、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成立管理組

織之決議)。

七、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名冊。

八、 最新規約內容。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寓大廈管理

組織申請報備處理原則。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處 理 程 序

一、收件：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公寓大廈科收文申請案件掛號，收件登記後移公寓科登記桌於登記簿登載

後交承辦人簽收。

二、審查：檢附文件是否齊全。

三、審查符合規定者發給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辦 理 時 應

注 意 事 項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應備齊須檢附之文件後，始得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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